
（第五十九条関係）別 記 第 八 十 号 様 式

日本国政府法務省
Ministry of Justice, Japanese Government

難 民 旅 行 証 明 書 交 付 申 請 書
APPLICATION FOR REFUGEE TRAVEL DOCUMENT

法 務 大 臣 殿
To:Minister of Justice

Male男
Female氏 名 女

Name
Last First Middle

国 籍 生年月日 職業
Nationality Date of Occupation年 月 日

Birth Year Month Day

日本における居住地
電話番号PresentAddress

in Japan c/o Tel. No.方

番 号 発 行 年 月 日 有 効 期 限 発 行 者
No. Date ofIssue Date of Expiration IssuingAuthority

難 民 認 定 証 明 書
Certificate of
Refugee Status

外国人登録証明書
AlienRegistration
Certificate No.

上 陸 年 月 日 上 陸 港
Dateof Entry Port ofEntry

現に有する在留資格 在留期間満了日
PresentStatusof Date ofExpiration
Residence

渡 航 先 国 名
Destination

旅 行 目 的
Purposeof Travel

出発予定年月日 入国予定年月日
Date of proposed Date of proposed
Departure Entry

署 名
Signature

OFFICIAL USE ONLY官 用 欄

番 号 受 理 年 月 日 許･不 地方局等 許 可 年 月 日

備 考 許 可 期 限 数 次

(出入 )80


